
 

 

股票代码：002054      股票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2012-025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情况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参与行权的激励对象共计197名，行权股票期权共计10,829,504股，行权

股票上市时间为2012年5月29日；其中公司现任高管范小平、徐欣公、区智明、周红艳、陈

秋有、朱闽翀共计持有的1,505,280股自该上市日期起按相关规定锁定6个月；其余191名激

励对象本次行权所持有的股票9,324,224股无锁定期，8名激励对象本次放弃行权，涉及的股

票期权为170,240股。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1、公司 2008 年 7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广东德美

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08 年度)（草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

计划”）的议案，修改后的股权激励计划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2008 年 8 月 18 日，

公司召开 200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本计划拟授予 257 名

激励对象 1340 万股股票期权。2008 年 8月 26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以 2008 年 8 月 26 日为股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 

2、2008 年 9 月 10 日，公司发布《关于对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6名参与激

励计划的员工由于离职，拟被授予的 7.9 万股股票期权被取消，调整后本计划拟授予 251

名激励对象 1332.1 万股股票期权，占本公司股本总额 13400 万股的 9.94%；本计划拟授予

股票期权所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公司 A股股票；激励对象的范围为本公司董事、高管、关

键岗位员工及其控股子公司关键岗位员工 251 人；本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德美化工向激励对象

定向发行本公司股票。激励对象可根据本计划规定的条件行使股票认购权，每份股票期权可

认购本公司向其定向发行的一股普通股。 

3、2008 年 9 月 20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股票期权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的股票期权登记完成。 

4、2009年8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及可行权的议案》。本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08年8月26日，



 

 

行权价格为17.38元。公司授予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基准数量如下： 

  

 

姓名 
合计拟授予股

票期权（万股） 

合计占本计划拟授

予股票期权数量的

比例 

合计占本计划开始

时总股本的比例 

一、董事、高管、核心管理人员  

1 董事、副总经理 范小平 36 2.687% 0.269% 

2 营销中心主任 徐欣公 30 2.239% 0.224% 

3 财务负责人 周红艳 30 2.239% 0.224% 

4 福建公司经理 陈秋有 30 2.239% 0.224% 

5 首席技术专家 胡家智 36 2.687% 0.268% 

6 营销总监 郝结明 25 1.866% 0.187% 

7 服务中心主任 刘金华 25 1.866% 0.187% 

8 研发中心主任 郭玉良 25 1.866% 0.187% 

 小计 - 237 17. 791% 1.769% 

二、其他关键岗位员工 243 人 1095.10 82.209% 8.172% 

 合计 251 人 1332.10 100% 9.941% 

5、2009年8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及可行权的议案》，该议案已于2009年9月10日经公司2009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公司2008年度实施的分红派息方案而对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

格进行调整,此次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17.22元。 

6、2009 年 9 月 1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及有关事项的议案》。因公司 2009 年中期以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而调整股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期权数量调整为 2131.36 万股，行

权价格调整为 10.7625 元。 

7、2009 年 9 月 25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情况暨股本变动的公

告》，截止 2009 年 9月 24日，公司已完成首期行权相关股份的登记手续，本次行权股票上

市时间为 2009 年 9月 28日，其中 3 名现任高管范小平、周红艳、郝结明持有的 43.68 万

股自该上市日期起按相关规定锁定 6 个月，其余 235 名激励对象本次行权所持有的股票

585.432 万股无锁定期。13 名激励对象本次未行权，涉及的股票期权为 10.296 万股。所有

参与本次行权的 238 名激励对象已于 2009 年 9 月 18 日向公司足额缴纳的行权资金

67,708,179元。本次激励对象向公司缴纳的行权资金67,708,179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9 年9月18日就此事出具了（2009）深南验字

第100号验资报告，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34,000,000.00元，股本人民币

基准数 

职务 

项目 



 

 

134,000,000.00元，业经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于2006年7月13日出具深南验字

（2006）第049号验资报告。截至2009年9月18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0,691,120.00元，股本人民币220,691,120.00元。 

8、2010年8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调整及第二期可行权的议案》。因公司2009年度实施的分红派息方案而对股权激

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此次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10.6025元。公司于2010年8月14日接公

司人力资源部通知，公司参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被激励人员中有23名被激励人员已办理退休和

离职手续，该23名员工中包含原13名未进行第一期行权的员工。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十二条

的规定，公司上述人员将全部取消其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并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结束后对

上述人员的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9、2011 年 4月 1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的议案》。因公司 2010 年中期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而调整股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后股权期权激励数量为 21,031,472 份，

其中拟注销 515,680 份；行权价格为 7.5732 元。 

10、2011 年 5 月 1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的议案》。因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而调整股权激励计划的

行权价格，调整后行权价格为 7.4532 元。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16 日接公司人力资源部通知，

公司被激励人员中有7名被激励人员已离职手续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十二条的规定，公司上

述人员将全部取消其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并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完毕后，统一对上述

人员的股票期权予以注销，此次涉及拟注销 20.0704 万份期权。 

11、2012 年 5 月 1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行权价格调整及第三期可行权的议案》。因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而调整股权激励计划

的行权价格，调整后行权价格为 7.3432 元。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接公司人力资源部通知，

公司被激励人员中有 16 名被激励人员已离职手续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十二条的规定，公司

上述人员将全部取消其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并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完毕后，统一对上

述人员的股票期权予以注销，此次涉及拟注销 49.1008 万份期权。 

二、公司股票期权行权数量及行权价格历次调整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期权行权数量及行权价格历次调整情况表 

日  期 期权 

数量 

行权价

格（元） 

激励

对象 

本次 

行权 

累计 

行权 

本次 

注销 

累计注销 

数量 

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份） 人数 数量 

（股） 

数量 

（股） 

数量 

（份） 

（份） 

2008-8-18 13,400,000 17.38 257 - - - -  

2008-9-10 13,321,000 17.38 251 - - 79,000 79,000 6 名员工离职，拟授予的 7.9 万股

期权被取消，公司经登记的股票期

权为 1332.1 万份 

2009-9-10 13,321,000 17.22 251 - - - 79,000 2008 年度分红每 10 股派 1.6 元，

行权价格调整为 17.22 元 

2009-9-18 21,313,600 10.7625 251 - - - 79,000 2009 年中期 10 股转增 6 股，调整

期权数量为 2131.36 万份，期权价

格为 10.7625 元 

2009-9-25 15,022,480 10.7625 238 6,291,120 6,291,120 0 79,000 实施第一期行权，13 名员工因离职

未行权，累计拟注销 10.296 万份期

权 

2010-8-24 15,022,480 10.6025 228 0 0 0 79,000 2009 年度分红每 10 股派 1.6 元，

行权价格调整为 10.6025 元，23

名员工离职（含未实施第一期行权

的 13 名员工），累计拟注销 51.568

万份期权 

2011-4-14 21,031,472 7.5732 228 0 0 0 79,000 2010 年中期 10 股转增 4 股，调整

期权数量为 2030.952 万股，期权价

格为 7.5732 元，累计拟注销

72.1952 万份期权 

2011-5-19 21,031,472 7.4532 221 0 0 0 79,000 2010 年度分红每 10 股派 1.2 元，

行权价格调整为 7.4532 元；7 名员

工离职，此次涉及拟注销 20.0704

万份期权；累计拟注销 92.26562

万份期权。 

2011-5-26 12,413,408 7.4532 221 8,618,064 14,909,184 0 79,000 实施第二期行权 

2012-5-19 12,413,408 7.3432 205 0 0 0 79,000 2011 年度分红每 10 股派 1.1 元，

行权价格调整为 7.3432 元；16 名

员 工 离 职 ， 此 次 涉 及 拟 注 销

49.1008 万份期权；累计拟注销

141.3664 万份期权。 

三、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1、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 

序号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规定的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 

的情况说明 

1 

公司未出现导致本计划失效的法定或本计划规定的

下述情形： 

（1） 2010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公司未出现导致本计划失效的法定或本

计划规定的下述情形： 

（1） 2010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被注册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授权日前最近一年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

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没有出现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2） 授权日前最近一年未因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没有出现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2 

激励对象个人未出现导致其丧失行权资格的法定情

形及本计划规定的下述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

人选的；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予以行政处罚的；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4）激励对象具有法律法规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

划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个人未出现导致其丧失行权资

格的法定情形及本计划规定的下述情

形： 

（1）最近三年内被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

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

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4）激励对象具有法律法规禁止参与股

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3 

行权条件，其中营业总收入与净利润增长率的比较

基期均为2007年度，假设本计划授权日所在年度为T

年： 

（1）首次行权条件为公司2007年度至T年度净利润

复合增长率不低于20%,并且2007年度至T年度营业

总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 

（2）第二次行权条件为公司2007年度至T+1年度净

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20%，并且2007年度至T+1年

度营业总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即T+1年度与

2007年度相比累计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44%、累计营

业总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2.25%。 

（3）第三次行权条件为公司2007年度至T+2年度净

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20%，并且2007年度至T+2年

度营业总收入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即T+2年度与

2007年度相比累计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72.8%、累计

营业总收入增长率不低于52.0875%。 

净利润与营业总收入均以各年度经审计的指标为

准，净利润采用新会计准则计算，且净利润为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根据新会计准则及有关

规定，此次为激励计划计提的期权费用属于公司的

经常性费用支出，不能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在计算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时扣除。 

根据《公司 2007 年度审计报告》，公

司 2007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 71,745,373.50 元；营业总收入为

711,149,898.07 元。 

根据《2010 年度审计报告》，公司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为

125,851,278.69 元，营业总收入为

1,099,888,046.17 元。 

2007 年度至 2010 年度净利润累计增

长率为 75.41%（不低于 72.8%），营业

总收入累计增长率为 54.66%（不低于

52.0875%）。 

4 

根据公司《考核办法》，激励对象个人综合考评

结果与最终行权挂钩，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考核

结果为B级及以上方可以行权，核心管理人员和其他

关键岗位员工考核结果为C级及以上方可以行权。 

根据《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激励对象 2010 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2、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2008 年度)（草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第三期的被激励人员的

情况进行了核实，认为：公司 197 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试行）》和《公司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期可行权的

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与激励对象已全部达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

全部行权条件；公司与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

激励对象已于 2012 年 5月 18 日前向公司足额缴纳了行权资金；行权日期不存在相关法

规禁止的情形。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3、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08 年

度)（草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第三期的被激励人员的情况进行了核实，认为：

公司 197 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和《公司期权激

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

司与激励对象已全部达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全部行权条件；公司与激励对象均不存

在相关法律法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激励对象已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前向公司

足额缴纳了行权资金；行权日期不存在相关法规禁止的情形。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本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4、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08年度)

（草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第三期的被激励人员的情况进行了核实，认为：公

司 197 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和《公司期权激励

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与激励对象已全部达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全部行权条件；公司与激励对象均不存在

相关法律法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激励对象已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前向公司足

额缴纳了行权资金；行权日期不存在相关法规禁止的情形。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

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四、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缴款、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 

本次197名激励对象本次行权所持有的股票10,829,504股，参与激励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行权前6个月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具体行权的激励对象及行权数量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前持有

的股票期权数量

（股） 

本次行权数

量（股） 

本次行权占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已授予

权益总量的百分比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 范小平 
董事、副总

经理 
322,560 322,560 1.08 

2 徐欣公 
副总经理、

供应链总监 
268,800 268,800 0.91 

3 区智明 副总经理 197,120 197,120 0.67 

4 周红艳 财务总监 268,800 268,800 0.91 

5 陈秋有 营销总监 268,800 268,800 0.91 

6 朱闽翀 
董 事 会 秘

书 
179,200 179,200 0.60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1,505,280 1,505,280 5.04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191名关键岗位员工小计 9,324,224 9,324,224 31.25% 

合    计 10,829,504 10,829,504 36.29% 

     2、截止2012年5月25日，公司已完成本次行权相关股份的登记手续，本次行权股票上

市时间为2012 年5月29日，其中6名现任高管范小平、徐欣公、区智明、陈秋有、周红艳、

朱闽翀持有的 10,829,504股自该上市日期起按相关规定锁定 6个月；其余191名激励对象本

次行权所持有的股票9,324,224股无锁定期；8名激励对象本次放弃行权，涉及的股票期权为

170,240股。  

3、所有参与本次行权的 197 名激励对象已于 2012 年 5月 18 日向公司足额缴纳的行权

资金 79,523,213.77 元。 

4、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就此事出具了中审国际验字

（2012）字第 01020097 号验资报告。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12,100,859 元，

股本人民币 312,100,859 元。截至 2012 年 5月 18 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22,930,363 元，股本人民币 322,930,363 元。 

5、本次激励对象向公司缴纳的行权资金 79,523,213.77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本期行权后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股权激励

行权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股份 
81,361,602 26.07 1,505,280 1,505,280 82,866,882 25.66 



 

 

高管锁定股份 81,361,602 26.07 1,505,280 1,505,280 82,866,882 25.66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股份 
230,739,257 73.93 9,324,224 9,324,224 240,063,481 74.34 

三、股份总数 312,100,859 100.00 10,829,504 10,829,504 322,930,363 100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杨扬律师、胡云云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德美化工本次行

权涉及的行权条件、激励对象、行权数量和行权时间安排均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办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上述法律意见已于2012年5月2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七、备查文件 

1、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公司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5、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6、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本次行权的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http://www.cninfo.com.cn/

